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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每股送红股 0.4 股；每 10 股送红股 4 股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10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05 元 

● 每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0.4 股；每 10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4 股 

● 股权登记日为：2008 年 5 月 15 日 

● 除权除息日为：2008 年 5 月 16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2008 年 5 月 19 日 

● 红利发放日为：2008 年 5 月 21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公司 200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经 2008 年 4 月

29日召开的200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08

年 4 月 30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1、以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93,6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送红股 4 股（含税）并派发现金 1 元（含税），分配红股股利 374,400,000

元，现金股利 93,600,000 元，本次实际用于分配的利润共计 468,000,000 元，

占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的 50.18%，符合公司股改说明书中非流通股股东作出的

承诺。本次利润分配后的未分配利润 1,170,060,240.24 元全部转入下一年度。 

同时，公司以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93,600 万股为基数，用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转增 4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374,400,000 股。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资本公积金由 1,122,369,821.37 元减少至 747,969,821.37 元。 

送红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1,684,800,000 股。 

2、对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红股及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 10%的税率

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10 股 0.50 元，即每股 0.05 元；对

无限售条件持流通股的机构投资者、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每 10 股 1.00 元，即每股 0.10 元。 

三、本次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红利发放日 

1、股权登记日：2008 年 5 月 15 日 

2、除权除息日：2008 年 5 月 16 日 

3、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2008 年 5 月 19 日 

4、现金红利发放日：2008 年 5 月 21 日 

四、本次利润分配的对象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对象：截止 2008 年 5 月 15 日下午

3 时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1、公司控股股东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以及发起人股东江苏冶金物资供销

有限公司、中国第二十冶金建设公司、江苏冶金进出口有限公司、中冶集团北京

钢铁设计研究总院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

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

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上海分公司存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3、派发的红股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有关规

定于除权除息日直接记入股东帐户，未办妥指定交易股东的红股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份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存管，待办妥指定交易后第二个交

易日取得。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种类 变动前 变动数量 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89,600,000 391,680,000 881,280,0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46,400,000 357,120,000 803,520,000 

三、股份总数 936,000,000 748,800,000 1,684,800,000 

七、实施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按新股本 1,684,800,000

股摊薄计算的 2007 年度每股收益为 0.612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机构：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5-57056780，57072158 

联系传真：025-57052184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邮政编码：210035 

九、备查文件目录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七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 


